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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 

补充说明 

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： 

根据贵部《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

件反馈意见》（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[151575号]）的要

求，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顺荣三七”、“发行

人”、“申请人”、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及各中介机构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

实，并已于 2015年 9月 29日就相关反馈意见予以回复并公告。经复核，需对部

分问题进行补充说明，汇报如下，请予审核。 

（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本补充说明中所使用的词语含义与《保荐人尽职调查

报告》一致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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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一：汇添富基金以其管理的“汇添富—顺荣三七定增计划 1/2/3/4 号资

产管理计划”参与认购，请补充说明该认购对象是否按照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

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办理了备案手续，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进行核查。 

【回复】 

根据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第 2条规定：“证券公司、基金管

理公司、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私募基金业务适用本办法，其他法律法规和证

监会有关规定对上述机构从事私募基金业务另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”。 

汇添富基金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。汇添富基金用拟通过

自身管理的“汇添富—顺荣三七定增计划 1/2/3/4 号资产管理计划”参与认购，

该等产品适用于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。 

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》、《基金管

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汇添富

基金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，并出具了《关于核准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08]253号）。因此，汇添富

基金具备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资格。 

根据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》及《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公告〔2015〕8号》所附的《中国证监会决定取消、调整的备案类事项

目录》，“汇添富—顺荣三七定增计划 1/2/3/4 号资产管理计划”需向中国证券

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。 

截至本补充说明出具日，“汇添富—顺荣三七定增计划 1/2/3/4号资产管理

计划”已设立，并完成相关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手续。 

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查阅了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

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》、《证券公司私募产品备案管理办法》、《私募投资

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取得并查阅汇添富基金提供的《关于核准汇添富基金管理有

限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批复》及相关产品备案资料。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认为：汇添富基金具备从事特定客户资产

管理业务的资格，其拟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“汇添富—顺荣三七定增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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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 1/2/3/4 号资产管理计划”已完成相关备案手续。 

 

问题二：请补充说明顺荣三七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最终出资人情况。 

【回复】 

根据“广发资管—顺荣三七投资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”资管合同确定的委

托人身份、人数、资金来源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委托人 认购金额（万元） 最终出资人 资金来源 

顺荣三七 2015 年度员工持股

计划 
10,000 

董监高及其他员

工 
合法薪酬、自筹资金 

其中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出资 2,180万元，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总

规模的 21.80%。具体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序号 出资人 
出资额

（万元） 

对应认购非公开

发行股份数量

（万股） 

占持股

计划的

比例 

1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杨军、张

云、齐继峰、黄然、姜正顺、叶威、黄根

生、刘峰咏共8人 

2,180 128.69 21.80% 

2 其他公司员工共64人 7,820 461.63 78.20% 

合计 10,000 590.32 100.00% 

顺荣三七 2015年度员工持股最终出资人情况具体如下： 

序

号 
出资人 出资额（万元） 

对应认购非公开

发行股份数量 

（万股） 

占持股计划的比例 

1 胡宇航 1,870.00 110.39 18.70% 

2 张云 1,000.00 59.03 10.00% 

3 杨军 800.00 47.23 8.00% 

4 罗旭 800.00 47.23 8.00% 

5 朱怀敏 570.00 33.65 5.70% 

6 林志鹏 400.00 23.61 4.00% 

7 周忠海 400.00 23.61 4.00% 

8 徐志高 320.00 18.89 3.20% 

9 陈夏璘 230.00 13.58 2.30% 

10 方劲松 220.00 12.99 2.20% 

11 何洋 200.00 11.81 2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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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出资人 出资额（万元） 

对应认购非公开

发行股份数量 

（万股） 

占持股计划的比例 

12 温小力 200.00 11.81 2.00% 

13 黄小娴 200.00 11.81 2.00% 

14 王自强 200.00 11.81 2.00% 

15 赵鹤翔 130.00 7.67 1.30% 

16 黄志远 120.00 7.08 1.20% 

17 曹伟 120.00 7.08 1.20% 

18 罗静 120.00 7.08 1.20% 

19 于洋 110.00 6.49 1.10% 

20 叶威 100.00 5.90 1.00% 

21 黄然 100.00 5.90 1.00% 

22 徐梦 100.00 5.90 1.00% 

23 王霏 100.00 5.90 1.00% 

24 程琳 100.00 5.90 1.00% 

25 叶国营 80.00 4.72 0.80% 

26 刘海兰 80.00 4.72 0.80% 

27 彭美 80.00 4.72 0.80% 

28 王浩龙 80.00 4.72 0.80% 

29 姜正顺 70.00 4.13 0.70% 

30 林群珊 60.00 3.54 0.60% 

31 琚祥彬 60.00 3.54 0.60% 

32 齐继峰 50.00 2.95 0.50% 

33 汪金库 50.00 2.95 0.50% 

34 方陆生 50.00 2.95 0.50% 

35 刘峰咏 40.00 2.36 0.40% 

36 刘舟 40.00 2.36 0.40% 

37 龚宏绩 40.00 2.36 0.40% 

38 吕春华 40.00 2.36 0.40% 

39 刘军 40.00 2.36 0.40% 

40 赖玮 40.00 2.36 0.40% 

41 贺鸿 40.00 2.36 0.40% 

42 王超 40.00 2.36 0.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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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出资人 出资额（万元） 

对应认购非公开

发行股份数量 

（万股） 

占持股计划的比例 

43 陈源 40.00 2.36 0.40% 

44 周琦 40.00 2.36 0.40% 

45 陈轶 30.00 1.77 0.30% 

46 黄根生 20.00 1.18 0.20% 

47 骆陶 20.00 1.18 0.20% 

48 马慧 20.00 1.18 0.20% 

49 俞益运 20.00 1.18 0.20% 

50 莫永松 20.00 1.18 0.20% 

51 陈玲 20.00 1.18 0.20% 

52 沈广骏 20.00 1.18 0.20% 

53 汪海宝 20.00 1.18 0.20% 

54 张强 20.00 1.18 0.20% 

55 吴东海 20.00 1.18 0.20% 

56 汪金凤 20.00 1.18 0.20% 

57 周峰 20.00 1.18 0.20% 

58 张同欣 20.00 1.18 0.20% 

59 严凯 10.00 0.59 0.10% 

60 李振杰 10.00 0.59 0.10% 

61 张明光 10.00 0.59 0.10% 

62 宋忠福 10.00 0.59 0.10% 

63 王丰 10.00 0.59 0.10% 

64 李建仕 10.00 0.59 0.10% 

65 焦叶然 10.00 0.59 0.10% 

66 郑友生 10.00 0.59 0.10% 

67 林银山 10.00 0.59 0.10% 

68 朱亚洲 10.00 0.59 0.10% 

69 徐涵清 10.00 0.59 0.10% 

70 王红英 10.00 0.59 0.10% 

71 汪钢洲 10.00 0.59 0.10% 

72 吴凯 10.00 0.59 0.10% 

合计 10,000 590.32 10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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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顺荣三七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”全体最终出资人就自身资产状况、认

购资金来源和关联关系等事项出具了承诺：1、本人资产、资信状况良好，不存

在任何违约行为、到期未偿还债务或未决诉讼、仲裁等情形；2、本人认购“顺

荣三七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”系完全以合法、自有资金并以自己名义进行的

独立投资行为，并自愿承担投资风险，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的情况，不存在

直接或间接接受股份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提

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况。 

 

问题三：发行人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、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进行

了调整，说明该调整是否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重大变化，是否需要重新

定价。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【回复】 

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第十六条规定：“非公开发行股票的

董事会决议公告后，出现以下情况需要重新召开董事会的，应当由董事会重新确

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：（一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已

过；（二）本次发行方案发生变化；（三）其他对本次发行定价具有重大影响的

事项。” 

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原拟安排 4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主要是考虑到公

司游戏业务中第三方联合运营占比不断提高，第三方联合运营模式下应收账款账

龄较长，需要占用较多的运营资金。但自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以来，公司的

汽配业务和游戏业务同比和环比均实现了较快增长，2015 年第 2 季度公司实现

净利润 21,964.37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,555.68 万元，经营活动

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2,458.10万元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24,137.80万元，

公司现金流量明显改善。综合考虑上市公司现有的货币资金余额及盈利前景，经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决定对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

票方案（修订稿）的议案》中的发行数量、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等进行调整。2015

年 9 月 28 日，公司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。调整后，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从 320,000 万元调整为 280,000 万元，全部用

于收购三七互娱 40%股权，不再补充流动资金。 



1-1-7 

本次取消补充流动资金与其他募投项目是相互独立的，不存在依赖关系，因

此本次调整不会对其他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影响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从

320,000 万元调整为 280,000 万元，取消使用 40,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调

整金额相对较小；本次调整是综合考虑公司自身实际情况与发展需要，且已经公

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审议通过。综上所述，

本次对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调整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，调整金额相对较

小，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，本次发行方案未发生重大变化。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认为： 

1、在 2015 年 6 月 1 日召开的上市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（修订稿）的议案》等议案，目前该

决议在有效期内。 

2、经发行人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不再用于补

充流动资金。发行人对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调整符合其自身实际情况与发展需

要，调整金额相对较小，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，本次发行方案未发生重大

变化。 

3、不存在其他对本次发行定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

因此，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发行方案的重大变化，也未涉及《上市公司

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第十六条需重新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

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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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芜湖顺荣三七

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回复的补充说明》

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年10月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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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回复的补充说明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袁若宾               朱保力 

 

 

项目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孙  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0月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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